
账户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

D1.1单位结算账户管理
免收（暂行） 为客户提供单位结算账户维护以及长期不

动户维护
市场调节价

D1.2存款证明、资信证明 20元/份
为客户出具其在我行的相关存款业务、资
信状况的证明

市场调节价

D1.3银行询证函
200元/份；
中小微企业：150元/份

为客户提供回复银行询证函服务 市场调节价

D1.4补发账单
三个月以内：免收
三个月以上（含）至一年：60元/次
一年以上（含）：80元/次

为客户打印或补制账户明细对账单；
每张大小以A4为准。个人客户免收。

市场调节价

D1.5补制回单
三个月以内：免收
三个月以上（含）：20元/笔

为客户打印或补制回单；每张大小以A4为
准。个人客户免收。

市场调节价

D2.1网银USB Key
载具费用：70元/支
数字证书：企业160元/年

为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服务 市场调节价

D3.1银企直联系统建制费

硬件设备：40,000元/台
软件设备：5,000元/份
安装实施及联调测试费：200,000元
(一次性）
现场技术支持服务：500元/次

根据客户银企直联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加密
传输设备，提供相应的接口规格。配合客
户接口开发测试、部署上线。不定时提供
其他同银企直联相关的服务支持。

市场调节价

D3.2 银企直联数字证书费 签名验签证书服务费：5,000元/年
为客户银企直联的数据访问提供安全认证
、数字加解密服务。

市场调节价

备注:

本收费表所载之收费内容按法律法规和/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发改委等有关当局的要求修改。

本收费表所载由受益人承担各項收费，如于开证时约定由开证申请人负担，则向开证申请人收取。

若涉及委托代理行业务费用或手续费等，按代理行收费标准另行收取。

除特别说明外，本刊所载之收费均以人民币计价和扣收，也可以按本行于扣费时确定的汇率换算收取等值的其他货币。

因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 2020 〕18 号） ，自2020年6月1日起本行免收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。

本收费表所载之服务价格目录于2026年6月5日起生效。

如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各营业网点或拨打服务热线（含投诉）：（021）68863785*1161

D3银企直联（人民币）

D1账户、证明业务（等值人民币）

D2网银业务（人民币）



结算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

S1.1企业跨行汇款

1万（含）以下：5元

1万-10万（含）：10元

10-50万（含）：15元

50-100万（含）：20元

100万以上：0.02‰，最高200元

根据企业客户提交的凭证，将客户人民币资

金从本行账户转移到其他银行的账户。

（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免收）

根据政府指导价制定

S1.2个人跨行汇款

0.2万（含）以下：2元

0.2万-0.5万（含）：5元

0.5-1万（含）：10元

1万-5万（含）：15元

5万以上：0.3‰，最高50元

根据个人客户提交的凭证，将客户人民币资

金从本行账户转移到异地其他银行的账户。
根据政府指导价制定

S1.3跨境人民币汇款 1‰，最低120元，最高600元

根据客户提交的凭证，将客户人民币资金从

本行账户转移到境外银行的账户

（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免收）

市场调节价

S1.4跨境人民币汇款全额到账 180元

客户提交的凭证指示费用由汇款人承担

（OUR），则我行通过境外代理行，将汇款全

额汇入客户指定收款银行。

惟如需全额汇入收款人账户，另补收收款银

行实际收取之费用。

市场调节价

S1.5电报费 90元

向境内、外（含港澳台）发送跨境人民币汇

款（信贷资金受托支付汇款项下电报费免

收）、查询、修改、退汇、取消等业务所需

SWIFT报文。

市场调节价

S2.1汇出汇款

汇款：1‰，最低20元，最高100元

修改：免收

退汇：10元/笔

票汇：1‰，最低20元，最高40元

为客户提供境内、外（含港澳台）外汇汇出

汇款（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免收） /汇

出汇款修改/止付/退汇等服务。

市场调节价

S2.2 汇出汇款全额到账 30元

客户提交的凭证指示费用由汇款人承担

（OUR），则我行通过境外代理行，将汇款全

额汇入客户指定收款银行，本项收费原则上

不支持日币。

惟如需全额汇入收款人账户，另补收收款银

行实际收取之费用。

市场调节价

S2.3电报费 20元

向境内、外（含港澳台）发送汇出汇款（信

贷资金受托支付汇款项下电报费免收）、查

询、修改、退汇、取消等业务所需SWIFT报文

。

市场调节价

备注:

本收费表所载之收费内容按法律法规和/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发改委等有关当局的要求修改。

本收费表所载由受益人承担各項收费，如于开证时约定由开证申请人负担，则向开证申请人收取。

若涉及委托代理行业务费用或手续费等，按代理行收费标准另行收取。

除特别说明外，本刊所载之收费均以人民币计价和扣收，也可以按本行于扣费时确定的汇率换算收取等值的其他货币。

因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 2020 〕18 号） ，自2020年6月1日起本行免收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。

本收费表所载之服务价格目录于2026年6月5日起生效。

如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各营业网点或拨打服务热线（含投诉）：（021）68863785*1161

SI人民币结算（收费单位：人民币）

S2外汇结算（收费单位：等值美元）



贷款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

L1.1承诺费 按额度未提款金额的1‰-5%

1.银行承诺在未来约定的有效期内按照商
定的条款为客户提供约定数额的贷款资金
2.按季度计收
3.小微企业免收

市场调节价，协议定价

L2.1银团贷款安排费 具体以合同/协议约定为准 牵头筹组银团 市场调节价，协议定价

L2.2银团贷款承诺费 具体以合同/协议约定为准 未提用余额补偿损失 市场调节价，协议定价

L2.3银团贷款代理行费 具体以合同/协议约定为准 作为银团贷款代理行提供对应服务 市场调节价，协议定价

L2.4银团贷款参加费 具体以合同/协议约定为准 作为银团贷款参加行提供对应服务 市场调节价，协议定价

L2.5银团贷款其他费用 具体以合同/协议约定为准
银团开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，包括但不
限于银团展期费、豁免费、修约费等

市场调节价，协议定价

L3.1委托贷款 按动拨金额的1‰-1.5% 为客户提供委托贷款服务 市场调节价，协议定价

L3.2贷款证明 20元/笔
为客户出具其在我行的相关贷款业务证明，
小微企业免收。

市场调节价

L3.3贷款缴息证明 40元/笔
为客户出具其在我行的相关贷款缴息情况证
明，小微企业免收。

市场调节价

备注:

本收费表所载之收费内容按法律法规和/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发改委等有关当局的要求修改。

本收费表所载由受益人承担各項收费，如于开证时约定由开证申请人负担，则向开证申请人收取。

若涉及委托代理行业务费用或手续费等，按代理行收费标准另行收取。

除特别说明外，本刊所载之收费均以人民币计价和扣收，也可以按本行于扣费时确定的汇率换算收取等值的其他货币。

因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 2020 〕18 号） ，自2020年6月1日起本行免收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。

本收费表所载之服务价格目录于2026年6月5日起生效。

如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各营业网点或拨打服务热线（含投诉）：（021）68863785*1161

L1普通贷款（人民币）

L2银团贷款（人民币）

L3其他贷款相关手续费（人民币）



贸融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注

T1.1 信用证开立费用

按开立金额 1.5‰-2.5‰/三个月有效
期，最低收取等值30美元/ 笔，有效期不
足三个月按一期计算（如信用证规定了金
额上浮，开证金额指上浮后金额），在此
范围内的具体费率由我行与客户的协商决
定

提供进口信用证开立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.2 信用证开立邮电费 等值20美元/ 笔 开立信用证的电报费用 市场调节价

T1.3 信用证开立敞口风险管理费
按信用证风险敞口金额0~3%，在每笔信用
证开证时收取；小微企业免收此费用

我行提供信用证开立服务，基于风险敞口
比例收取此费用

市场调节价

T2.1 增加金额
增额改证，按原开证费率及增加的金额计
收，最低收取35美元/笔

提供信用证增额修改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.2 延长有效期
按开立进口信用证费率计收，不另外收取
修改费

提供延长信用证有效期的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.3 其他修改 等值35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其他修改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.4 撤销 等值50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撤销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.5 修改邮电费 等值20美元/ 笔 发送信用证修改的电报费用 市场调节价

T3.1 远期信用证承兑/承诺费用
按承兑金额1‰/月（付款期限），最低收
取等值20 美元/笔，每一个月一期，不足
一个月按一期计算

提供远期信用证承兑（有汇票）/承诺（无
汇票）服务，开证时提供全额保证金者免
收

市场调节价

T3.2 远期信用证承兑/承诺邮电费 等值20美元/ 笔 发送信用证承兑/承诺电报费用 市场调节价

T3.3 即期信用证单据审核费用
按信用证到单金额1‰收取，最低收取等
值20美元/ 笔，最高收取等值200美元

即期信用证单据到单审核服务费（远期信
用证单据因为已经收取T3.1，所以不收单
据审核费）

市场调节价

T3.4 信用证偿付手续费 等值40 美元/笔
提供信用证偿付的费用，由受益人承担，
在付款时扣收

市场调节价

T3.5 信用证付款电报费 等值20 美元/笔 信用证付款时发送电报的费用 市场调节价

T3.6 不符点手续费 等值70 美元/笔
提供信用证来单不符点审核和处理服务，
由受益人承担，在付款时扣收

市场调节价

T3.7 信用证单据退单 等值50 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单据退回交单行的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4.1 进口信用证转通知费用 等值30 美元/笔
适用于国泰世华台湾母行作为转通知行的
信用证开立业务

市场调节价

T4.2 进口信用证修改转通知费用 等值10美元/ 笔
适用于国泰世华台湾母行作为转通知行的
信用证修改业务

市场调节价

T4.3 进口信用证承付转通知费用 等值10美元/ 笔
适用于国泰世华台湾母行作为转通知行的
信用证承付业务

市场调节价

T4.4 其他和转通知行往来的电报 等值10美元/ 笔
适用于国泰世华台湾母行作为转通知行的
信用证项下查询、催收催付等往来照会

市场调节价

T5.1 提货担保签发
年化费率1‰，最低按等值30美元收取，
计费期间从提货担保函签发日期开始至我
行收回提货担保函正本日止

提供提货担保开立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6.1 进口代收单据审核手续费
按金额的 1.25‰收取，最低收取等值20
美元/笔，最高4,000美元或等值

提供进口代收单据（D/A、D/P）审核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6.2 进口代收电报费 等值20美元/ 笔
包括发送D/A承兑电报的费用、同托收行之
间往来的照会电报的费用等

市场调节价

T6.3 进口代收付款手续费 等值40 美元/笔
进口代收付款的费用，由受益人承担，在
付款时扣收

市场调节价

T6.4 进口代收单据退单 等值50美元/笔 提供进口代收单据退回托收行的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6 进口代收业务

T1 进口信用证开立

T2 进口信用证修改

T3 进口信用证承兑/付款

T4 进口开证转通知服务

T5 进口提货担保



T7.1 来证通知 等值 20 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7.2 修改通知 等值10 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修改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7.3 信用证取消 等值 20 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取消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7.4 预通知 等值 20 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预先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8.1 保兑费
按开立金额2‰-1%/三个月有效期，最低
收取等值 30美元/ 笔，不足三个月有效
期按一期计算

适用于以我行为保兑行且我行承担了保兑
行责任的保兑信用证 市场调节价

T9.1 转让信用证
按转让金额1.25‰收取，最低收取等值
30美元/ 笔，最高4,000美元或等值

提供信用证转让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9.2 转让条款审核费 等值30 美元/ 笔
适用于客户申请转让信用证时我行收取的
对原证的审核费用

市场调节价

T9.3 转让信用证电报费 等值20 美元/ 笔 发送信用证转让电报的服务费用 市场调节价

T9.4 信用证修改（增额）转让
如原信用证增额修改，则按原转让费率及
增加的金额收取，最低35美元/笔，最高
4,000美元或等值

提供信用证修改（增加金额时）转让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9.5 信用证修改（其他）转让 等值35 美元/笔
提供信用证修改（非金额增加的其他条件
变更）转让服务

市场调节价

T10.1 信用证审单手续费
按交单金额1.25‰, 最低收取等值30美元
/笔，最高4,000美元或等值

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审单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0.2 电报议付手续费 等值20美元/笔 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电报议付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

T10.3 议付换单/改单/退单费用 等值20美元/笔
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单据已经寄出之后的
换单、单据修改、退单手续费

市场调节价

T11.1 出口跟单托收
按交单金额1.5‰, 最低收取等值20美元/
笔，最高4,000美元或等值

提供出口单据托收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1.2 出口跟单托收退单 等值20美元/笔
提供出口跟单托收项下单据已经寄出之后
的换单、单据修改、退单手续费。

市场调节价

T12.1 索偿手续费 等值30美元/笔 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单据的索偿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2.2 索偿电报费 等值20美元/笔 索偿的电报费用 市场调节价

T13.1 保函、备证的开立

按开立金额0.25‰ - 7.5‰/三个月为一
期（年化费率1‰-3%），最低按等值30美
元收取，不足三个月按一期计算，具体按
与客户协议逐笔收取

提供保函、备证的开立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3.2 保函、备证的修改（增加金额）
增额改保函或备证，按原开立费率及增加
的金额计收开立费，最低收取35美元/笔

提供保函、备证的增额修改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3.3 保函、备证的修改（延长有效
期）

按开立保函、备用信用证费率计收，不另
外收取修改费

提供延长保函、备证有效期的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3.4 保函、备证的修改（其他） 等值35美元/笔 提供保函、备证其他条件的修改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3.5 索偿支付手续费
按索偿金额的5‰-1%收取，最低收取等值
30美元/笔，最高500美元或等值，具体按
与客户协议收取

提供银行保函、备用信用证索偿支付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3.6 开立、修改、索偿的电报费 等值20美元/笔
提供银行保函、备用信用证的开立、修改
和索偿发送电报的服务

市场调节价

T13.7 撤销 等值50美元/笔  提供保函撤销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1 出口跟单托收

T12 出口信用证索偿

T13 银行保函、备用信用证开立业务

T7 信用证通知

T8 出口信用证保兑

T.9 出口信用证转让

T10 出口信用证押汇/审单



T14.1 保函、备证通知 等值20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4.2 保函、备证修改通知 等值10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修改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4.3 保函、备证取消 等值20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取消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4.4 保函、备证预通知 等值20美元/笔 提供信用证预先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4.5 向担保人索偿的手续费
按索偿金额的5‰-1%收取，最低收取等值
30美元/笔，最高500美元或等值，具体按
与客户协议收取

提供银行保函、备用信用证索偿收款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5.1 发票融资手续费
融资发票金额的0.1%-2%，不低于融资发
票金额的0.1%，最高人民币25,000元或等
值，具体按与客户协议收取

提供出口发票与国内发票的融资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6.1保理发票处理手续费

转让发票金额的0.1%-2%，不低于转让发
票金额的0.1%，最高人民币25,000元或等
值，具体按与客户协议收取。双保理项下
买方保理商费用另计

提供出口保理与国内保理融资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7.1即日转卖福费廷手续费
年化费率3‰-3%，按照转让金额的3‰-3%
来（年化费率），具体按与客户协议逐笔
收取。最低按等值25美元收取

提供即日转卖福费廷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8.1 国内信用证开立费用

按开立金额 1.5‰/三个月，最低收取人
民币100元/ 笔，不足三个月按一期计算
（如信用证规定了金额上浮，开证金额指
上浮后金额）

提供国内信用证开立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8.2 国内信用证邮寄费用 EMS30元/笔 提供国内信用证正本邮寄给通知行的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8.3 国内信用证证实电报费用 人民币100元/ 笔
提供向国内通知行发送国内信用证开立证
实电文的服务

市场调节价

T18.4 国内信用证开立敞口风险管理费
按国内信用证风险敞口金额0~3%，在每笔
信用证开证时收取；小微企业免收此费用

我行提供国内信用证开立服务，基于风险
敞口比例收取此费用

市场调节价

T19.1 增加金额
增额改证，按原开证费率及增加的金额计
收

提供国内信用证增额修改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9.2 延长有效期
按开立国内信用证费率计收，不另外收取
修改费

提供国内信用证延期修改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9.3 其他修改 人民币100元/笔 提供国内信用证其他条件的修改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19.4 国内信用证邮寄费用 EMS30元/笔
提供国内信用证修改书正本邮寄给通知行
的服务

市场调节价

T19.5 国内信用证证实电报费用 人民币100元/ 笔
提供向国内通知行发送国内信用证修改证
实电文的服务

市场调节价

T20.1 远期国内信用证承付费用
按承付金额 1‰/月收取，最低收取人民
币100元/笔，每一个月一期，不足一个月
按一期计算

提供远期国内信用证承付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0.2 即期国内信用证审单费用
按承付金额 1‰，最低收取人民币100元/
笔，最高收取人民币200元/笔

提供即期国内信用证来单审核服务（远期
信用证单据因为已经收取T20.1，所以不收
单据审核费）

市场调节价

T20.3 远期证承付电报费用 人民币100元/笔 向交单行发送承付电报的费用 市场调节价

T20.4 国内信用证单据退单 人民币100元/笔 提供信用证单据退回交单行的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0.5 不符点手续费 人民币200元/笔 由受益人承担，付款时扣收 市场调节价

T19 国内信用证修改

T14 银行保函、备用信用证接收业务

T15 发票融资

T16 保理融资

T17 即日转卖福费廷

T18 国内信用证开立

T20 国内信用证承付/付款



T21.1 来证通知 人民币100元/笔 提供国内信用证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1.2 修改通知 人民币50元/笔 提供国内信用证修改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1.3 撤销 人民币100元/笔 提供国内信用证撤销通知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2.1 国内信用证单据托收处理费
按单据金额1‰，最低收取人民币100元/
笔，最高人民币25,000元或等值

提供国内信用证单据托收审核与处理服务 市场调节价

T22.2 国内信用证单据托收邮寄费 EMS50元/笔
提供国内信用证项下单据邮寄给开证行的
服务

市场调节价

T23.1 手续费 按承兑金额0.5‰收取 提供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开立的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

T23.2 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风险管理费
按承兑票面风险敞口金额0~3%，在每笔电
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时收取；小微企业免
收此费用

我行提供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服
务，基于风险敞口比例收取此费用

市场调节价

T24.1 电报费
20美元/笔（国内信用证项下境内照会电
报按照人民币100元/笔收取），单笔业务
多报文情况，按照实际报文笔数收费

适用于本收费表T1至T23等提及的电报费用
之外的境内境外往来照会电报，包括但不
限于查询查复、交涉、索汇、催收、证实
、咨询等情况下的照会电报。

市场调节价

T24.2 快递费
国内5美元，港澳台20美元，日韩25美
元，东南亚30美元，其他国家或地区依据
快递公司报价逐笔计价

适用于本收费表T1至T23等提及的邮寄费用
之外的境内境外邮寄费

市场调节价

备注:

本收费表所载之收费内容按法律法规和/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发改委等有关当局的要求修改。

本收费表所载由受益人承担各項收费，如于开证时约定由开证申请人负担，则向开证申请人收取。

若涉及委托代理行业务费用或手续费等，按代理行收费标准另行收取。

除特别说明外，本刊所载之收费均以人民币计价和扣收，也可以按本行于扣费时确定的汇率换算收取等值的其他货币。

因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 2020 〕18 号） ，自2020年6月1日起本行免收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。

本收费表所载之服务价格目录于2026年6月5日起生效。

如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各营业网点或拨打服务热线（含投诉）：（021）68863785*1161

T21 国内信用证通知

T22 国内信用证单据托收处理

T23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

T24 其他收费


